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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金控”或“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在北京海航大

厦 6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

到董事 6人，董事金平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授权董事长卓逸群先生行

使表决权；董事刘文吉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授权独立董事赵慧军女士

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庄起善先生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授权独立董事马春华

先生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卓逸群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毅先生、监事卢声先

生、马丽女士及高级管理人员刘正伟先生、彭鹏先生、陈曦女士、白晓宇女士、

王景然先生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8 年半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 

2.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8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应公

司的资产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2018 年 1-6 月，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



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 414,079 千元,转回以前期计提减值准备合

计 30,370千元，合计发生减值损失 383,709千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 2018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8 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管理，防范财务风险，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

司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

政策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拟对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部分明确表明无法收回的资产进行核销，共计

309,912 千元人民币。其中，核销应收账款 13,685 千元人民币，核销长期应收

款 296,227千元人民币。本次资产核销金额以前期间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未对

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本次资产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 2018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上述会

计准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5.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

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分别于 2017年 8月 29 日、2017年 9月 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条件的议案》、《关于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的议案》、《关于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海航资本集团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与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优

先股有关的议案。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项启动以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中介机构等

一直积极推进相关的工作。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项公告以来，我国

资本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项尚未获

得中国证监会批准。结合目前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监管政策、市场环

境、融资成本和融资期限等内外部因素，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

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申请文件。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本次优先股发行，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卓逸

群先生、闻安民先生、房丽民先生、金平先生、郑宏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项并撤

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30日 




